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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申请文件于 2023年 3月 1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受理。公司于 2023年 4月 7
日就此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1 月 29 日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相关问题完成回复，并将反馈回复材料向深交所
报送。

本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为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移资

本”）。 鉴于中移资本就其认购本次发行股票事项应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次发行认购所涉国资监管事项正在履行相关的内部批准程序，国务院国资委完成决策尚需一段时间。
综合考虑股票发行注册制全面实施后深交所对审核发行事项的严格时限要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条并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五十九条的相
关规定，公司于 2023年 4月 20日向深交所申请临时中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程序，待中
移资本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后，公司将及时向深交所报送相关文件，并立即申请恢复审核工作。
公司已于 2023年 4月 21日收到深交所同意中止审核的回复。

本次申请中止审核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及相
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该事项，并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立即向深交所申请恢复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后
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3-018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3年 4月 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 2023年第 25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
议，对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
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
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履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注册程序，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作出的予以注册或不予注册的决定文件后另行公
告。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６１９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其中，网上发行１，５００．００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
制及锁定安排。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１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经纬股份”股票１，５００．００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９，０７６，０１０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９０，９５６，２０２，５００股，
配号总数为１８１，９１２，４０５个，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８１９１２４０５。 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４９１４５３７％，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６，０６３．７４６８３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和中国金融新

闻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Ｔ＋２日）公告的《杭州经纬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杭州经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４日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合集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2〕954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501,533,789股，发行
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发行人授予中金公司不超过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576,763,789股，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7.71%。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006,135,157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081,365,157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50,460,136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约占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股数的26.09%。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
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125,988,825股， 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25.12%。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4,471,311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305,330,464股，约占超额配
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1.3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
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7.73%。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
售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0,214,50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18.70%；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45,444,500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行
总量的32.27%。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86元/股。
根据《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保荐人（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
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75,230,000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

根据《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1,160.6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
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
倍，即37,554,500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发行。

在超额配售选择权及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7,775,964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59.4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
量的46.43%，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40,994,126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股票数量为26,781,838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2,999,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60%，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的31.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10840977%。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4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4月24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19.86元/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4月24日（T+2
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
年4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配售对象最终获配股票数

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以及存
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
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
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

定，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3）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4）中金丰众4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2

号”）、 中金丰众4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3
号”）、 中金丰众44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4
号”）、中金丰众45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5号”）
（以下合称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4月19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晶合集
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
查报告》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4月18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19.86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996,046.1050万元（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
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145,452.8850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本次发行规模在50亿元以上，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金财
富）跟投比例为本次初次发行股份数量的2.00%，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中金财富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3.00亿元，本次获配股数为10,030,676股。

本次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10.00%，

即不超过50,153,378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402,928,925.95元。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402,928,925.95元，共获配20,288,464股。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19.00亿元，共获配95,669,685
股，获配金额合计1,899,999,944.10元。

截至2023年4月17日（T-3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4月26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
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初始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

期

1 北京集创北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25,176,233 5.02 499,999,987.38 12个月

2 芜湖瑞倍嘉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15,105,740 3.01 299,999,996.40 12个月

3 合肥鑫城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10,070,493 2.01 199,999,990.98 12个月

4
思特威 （上海）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5 杰华特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6 北京屹唐半导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7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2,517,623 0.50 49,999,992.78 12个月

8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35,246,727 7.03 699,999,998.22 12个月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10,030,676 2.00 199,209,225.36 24个月

10
中金丰众42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5,000,930 1.00 99,318,469.80 12个月

11
中金丰众43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5,160,971 1.03 102,496,884.06 12个月

12
中金丰众44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8,213,187 1.64 163,113,893.82 12个月

13
中金丰众45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913,376 0.38 37,999,647.36 12个月

合计 125,988,825 25.12 2,502,138,064.50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4月2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位数 219
末“5”位数 86212，98712，73712，61212，48712，36212，23712，11212
末“6”位数 573755，823755，323755，073755

末“8”位数 87759094，75259094，62759094，50259094，37759094，25259094，12759094，
00259094，37470988

末“9”位数 248090817，05286084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晶合集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365,99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晶合集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业务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的要求，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
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4月20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27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54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
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4,347,8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9,095,910.00 78.43% 235,646,095 88.00% 23,567,461 212,078,634 0.12340134%
B类投资者 5,251,910.00 21.57% 32,129,869 12.00% 3,214,377 28,915,492 0.06117749%

合计 24,347,820.00 100.00% 267,775,964 100.00% 26,781,838 240,994,126 0.10997944%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

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67

发行人：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咨询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荣旗科技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３６０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５，３３４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３３４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公司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７１．８８元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７４．７３１９元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２０１２年修订），发行人所在行
业为“Ｃ３５专用设备制造业”，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Ｔ－４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３５．２３倍。

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Ｔ－４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
扣非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
扣非后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年扣非
前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１年扣非
后市盈率

（倍）

３００５６７．ＳＺ 精测电子 ７２．７７ ０．６９１３ ０．４１７９ １０５．２７ １７４．１３
６８８００３．ＳＨ 天准科技 ４２．７８ ０．６８８９ ０．４９８８ ６２．１０ ８５．７７
３００８０２．ＳＺ 矩子科技 ２４．１６ ０．３８７６ ０．３６１９ ６２．３３ ６６．７６
６８８００１．ＳＨ 华兴源创 ３７．１４ ０．７１２６ ０．６５３３ ５２．１２ ５６．８５
００２９５７．ＳＺ 科瑞技术 １８．３３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１１１ ２１４．８９ －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５８．８５ ６９．７９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１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

股本；
注３：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极值和负值（精测电子、科瑞技术）；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年
扣非前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年
扣非后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年扣非
前市盈率

（倍）

２０２２年扣非
后市盈率

（倍）

３００５６７．ＳＺ 精测电子 ７２．７７ ０．９８８７ ０．４１３５ ７３．６０ １７５．９９
６８８００３．ＳＨ 天准科技 ４２．７８ ０．７８２３ ０．６３０７ ５４．６９ ６７．８３
３００８０２．ＳＺ 矩子科技 ２４．１６ ０．４５４０ － ５３．２２ －
６８８００１．ＳＨ 华兴源创 ３７．１４ ０．７３３４ ０．６６９６ ５０．６４ ５５．４７
００２９５７．ＳＺ 科瑞技术 １８．３３ ０．７３０３ ０．６８１７ ２５．１０ ２６．８９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５１．４５ ５０．０６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４月７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２年扣非前 ／ 后ＥＰＳ＝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

本；可比上市公司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数据来源如下：精测电子取
自《２０２２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区间中间值；天准科技取自《２０２２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披露
的数据；矩子科技未披露２０２２年年报或业绩信息，２０２２年扣非前ＥＰＳ＝２０２２年市场一致预期
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华兴源创取自《２０２２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披露的数据；科瑞技术取自
《２０２２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区间中间值。

注３：２０２２年扣非后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极值（精测电子）。
本次发行价格７１．８８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１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

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７１．６２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Ｃ３５“专用设备
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０３．２９％，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２．６２％，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经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６１．２０倍，存在未来发行
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
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 特别是本次发行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

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
设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本次发行完成后，短期内公司
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双马街２号星华产业园１１号
３、联系人：王桂杰
４、电话：０５１２－６７６３０１９７
５、传真：０５１２－６７２００１６６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５号
３、保荐代表人：王博、戴阳
４、电话：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２３
５、传真：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００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博脑科”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 3,961.2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34 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
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29.60 元 / 股，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为 3,961.29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94.193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仅为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61.4864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13%，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32.7071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89.8036 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1.94%；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10.0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28.0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599.8036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三博脑科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三博脑科”股票 1,010.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
（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始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
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4 月 2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
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
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770,751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66,305,256,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32,610,512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13261051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64.87683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720.0000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前述所指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应当按照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计算。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69.8036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51.9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730.0000 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8.06%。 回拨后本次网上
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60914459%，有效申购倍数为 3,832.67376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经济参考网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24 日

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丰股份”、“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于2023年3月1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669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
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3,338.00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3%。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5.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4月25日（T-1日，周二）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万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